
2022年度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考核表

单位：                                                                                            时间：2023年月

	序号
	类别
	项目
	分值
	内 容 和 标 准
	扣分内容
	得分

	1
	社区矫正适用前调查评估

（2分）
	调查评估
	2分
	调查评估人员少于2人（至少有一名公务员），未按《关于社区矫正适用前调查评估试行办法》的要求调查，调查笔录等材料无被调查人签名或盖章，无村（居）意见，调查评估材料内容不全，每缺一项扣0.5分；超5个工作日、其它不符合调查评估程序的，每发现1起扣1分。
	
	

	2

	监督管理

（60分）

监督管理

（60分）

监督管理

（60分）
	维护社区矫正安全稳定
	20分
	社区矫正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发生社区矫正对象参与重大群体性事件，每发生一起扣8分。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发生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严重刑事案件（案件造成人员死亡，被媒体曝光，或在当地产生较坏影响），每发生一起扣6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执法管理中出现违法违纪，被司法、纪检监察等部门立案查处，每发生一起扣4分。发生影响社区矫正安全稳定重大事项没有及时上报或者瞒报的，每发现一起扣2分。
	
	

	3
	
	交付执行
	2分
	未及时建立档案，每1人次扣0.5分。因接收或监管措施不落实导致社区矫正对象脱管的，每发现1人次扣1分。
	
	

	4
	
	入矫宣告
	2分
	司法所接收社区矫正对象后，核实基本信息并及时按规定程序组织社区矫正入矫宣告。检查每发现1例有未参加社区矫正中心或司法所组织宣告的、组织入矫宣告的、矫正小组成员未参加宣告的、宣告不严肃和不符合规定程序的扣0.5分，社区矫正入（解）矫宣告书制作不规范的扣0.5分，最高扣2分。
	
	

	5
	
	矫正小组
	2分
	未在矫正对象报到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确定矫正小组的扣1分，矫正小组成员不科学或少于3人的扣0.5分，未签订《社区矫正责任书》的扣1分，对矫正对象考核未听取矫正小组成员意见的扣1分，矫正对象期满前，司法所做出书面鉴定意见无矫正小组意见的扣1分。
	
	

	6
	
	矫正方案
	3分
	实施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为社区矫正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确定矫正小组、建档率均达100%，未达到要求的，扣0.5分。矫正方案不具有针对性，未及时变更扣0.5分，超过报到之日起一个月制定方案扣0.5分，未及时报矫正局审批扣0.5分，未按照矫正方案落实扣0.5分，发现一例扣0.5分。
	
	

	7
	
	信息化核查
	4分
	未按照矫正对象管理等级落实信息化核查措施的，发现一起扣2分，核查内容简单应付无实际内容的扣1分，发现造假的，直接扣4分。
	
	

	8
	
	审批事项
	6分
	报告、会客、外出、迁居、保外就医等重要执法事项执法不规范、工作人员违规办理并产生负面影响（被互联网、报刊等媒体曝光，或在本地产生较恶劣影响）的，每发现1人扣1分。未按规定程序审批，发现1例扣1分，事由不正当扣1分，无证明材料的扣1分，未及时报备的扣1分，未落实请假外出期间日常监管措施的扣1分。
	
	

	9
	
	教育帮扶
	2分
	创新工作举措，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工作，开展法治、道德等教育，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与公益活动，根据报送信息和掌握情况评分。无教育帮扶计划扣1分；未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政治教育、法治教育、道德教育等活动的扣1分。
	
	

	10
	
	公益活动
	2分
	每季度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公益活动不少于1次，每少1次扣0.5分，未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公益活动的直接扣2分。
	
	

	11
	
	查  访
	4分
	未按管理等级查访的发现1例扣1分，查访范围不符合要求扣0.5分，查访笔录不规范，发现1处扣0.5分；未加强敏感时期、特定人员查访扣1分，未定期联系医院、核实治疗的扣1分。
	
	

	12
	
	信息化核查
	4分
	信息化核查（含手机定位、移动端 APP 、电子腕带等＜不重复计算＞）比率85％及以上不扣分，达不到85％扣4分。依法使用电子定位装置，非依法定情形和程序使用电子定位装置的，发现一起扣0.5分。
	
	

	13
	
	分期分级分类管理
	3分
	未落实“三分”规定、未实行管理等级动态管理的扣1分，未实施分类教育的扣1分；未按照及时调整管理等级的扣1分。
	
	

	14
	
	集中点验
	2分
	未在重点时期或重要时间节点组织点验扣2分。
	
	

	15

	
	未成年人

矫正
	2分
	未落实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规定的，每发现1例扣2分。
	
	

	16
	
	解除矫正

	2分

	未按照矫正期满30日前作出个人总结或者无个人总结的发现1例扣0.5分；未组织解除矫正宣告发现1例扣0.5分；未向社区矫正对象发放《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发现1例扣0.5分；未提出安置帮教建议的扣0.5分。

	
	

	17
	社区矫正对象考核与奖惩

（8分）
	考核
	4分
	未按照管理等级进行个别谈话的，发现一例扣1分。考核表填写不规范扣1分，司法所意见简单应付或未签名盖章扣1分，考核结果不规范的扣1分。考核结果未公示扣1分，最高扣4分。
	
	

	18
	
	奖  惩
	4分
	检查每发现1例超3个工作日未按照程序及时对违反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处罚的扣2分，最高扣4分。
	
	

	19
	档案台账

（4分）
	工作台账
	2分
	未按标准建立台账的，少1个扣1分；台账不规范的，发现1例扣1分，最高扣2分。
	
	

	20

	
	档案管理
	2分
	规范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档案，检查发现1例未完整的工作档案，扣1分；需要经区矫正局审核而未及时报矫正局审核的扣1分；未及时将解矫档案送交矫正中心的扣1分；最高扣2分。
	
	

	21
	信息化

应用

（10分）
	信息录入
	5分
	未及时录入社区矫正对象信息、未上传照片、未按时刷证报到、未在3日内建立矫正小组、未进行风险评估、逾期未解矫发现1例扣1分；内外网矫正对象人数不一致的，相差1人扣1分；最高扣5分。
	
	

	22
	
	五类数据

录入
	5分
	内网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社区矫正社会志愿者和社区矫正对象等五类数据未及时同步，每类数据每少二个百分比扣0.5分，最高扣5分。
	
	

	23
	矫情分析（4分）
	
	4分
	司法所每月应召开不少于1次的矫情分析会并形成会议记录，未按期召开矫情分析会的扣2分。
	
	

	24
	扫黑除恶（3分）
	
	3分
	未按照区局扫黑除恶任务安排安排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宣传工作的扣1分，未在社区矫正对象中开展涉黑涉恶专题教育的扣1分，未在矫正对象中摸排扫黑除恶线索的扣1分。
	
	

	25
	信息报送（2分）
	
	2分
	全年社区矫正工作信息被市局采用低于12条扣2分。
	
	

	26
	报表报送（4分）
	
	4分
	各类统计报表、资料未及时报送1次扣1分，数据、资料不准确、不全、质量不高的扣2分；节假日、重点时期监管安全日报表和抽点情况日报表未及时报送1次扣2分。
	
	

	27
	矫正案例（2分）
	
	2分
	未按时报送社区矫正案例的扣2分。
	
	

	28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1分）
	
	1分
	未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司法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系列决策部署，未落实宣传引导、排查防控、外出管理、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等措施的酌情扣分。
	
	

	29
	加减分项
	社区矫正工作创新做法或先进经验，被市级及以上部门认可或推广，加3分；全年被市局采用的信息超过24条的加2分;被省厅内网采用信息1条加1分;社区矫正案例被司法部选编的加3分。
	
	


检查组成员签名：                                                 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名：

1

